钦州市行政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申请
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表
制表单位：钦州市住房保障中心  联系电话：0777-2824550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
	申请单位全称：
	

	机构代码证号：
	
	法人代表：
	

	经办人：
	
	经办人电话：
	

	保障方式（勾选其中一项）
	□只领取租赁补贴不要实物配租 ； □实物配租

	我单位配合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以解决单位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，缓解生活压力，为此对本次申请，我单位做出承诺如下：
（一）我单位同意市住房保障中心的住房分配方案，协助提供单位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及申请职工的身份证、户口本、婚姻状况、租房合同复印件等材料，并承诺此表格上所填写内容及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；
  （二）申请住房人员为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职工或在编人员，在城区范围内没有自有住房，且从未享受过国家政府其他保障方式的住房，如申请职工有住房变动的，我单位将及时报送市住房保障中心登记备案，否则由市住房保障中心按公共租赁住房相关规定执行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；
（三）如我单位入住职工有离职变动，或有违反《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的，我单位将及时报送市住房保障中心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承担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我单位负责缴纳；
（四）我单位为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，但并不作为单位福利，且不收取市住房保障中心规定租金和物业管理费之外的任何费用。我单位保证入住人员均能服从管理，签订物业公约，并且遵守小区的其它规定。入住后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入住职工按时缴纳，如有拖欠，由我单位负责缴纳；
（五）我单位确保申请职工确实存在住房困难问题，如经查实存在非法利用房子用于其他途径或转租、转借的，我单位同意市住房保障中心收回为该职工分配到的房子，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我单位自行承担。

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	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职工信息进行核查，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符合钦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资格的申请条件，拟同意该将家庭进行公示，妥否，呈主管部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。
钦州市住房保障中心
年    月    日

	同意市住房保障中心审核意见。

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
年    月    日  



	特  别  告  知
一、为保证表格的真实有效，不可涂改。若须涂改，涂改人应在涂改处按指纹确认，并由审核单位确认涂改后符合填写要求。空白处应用斜线“\”划去。填写不下的，可另附纸，所附资料是复印件的要申请人签字并提交原件核对，复印件请使用A4纸。
二、未按要求填写、未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，将不予受理。因存档需要，此表只收统一印刷件，表格请用黑色水性笔工整填写。


	
申请住房人员信息登记表
	保障中心填写

	序号
	申请人
姓名
	婚姻状况
	身份证号码
	性别
	月收入
	联系电话
	入职时间
	档案编号

	1
	
	
	
	
	
	
	
	
	

	
	商铺 □有  □无
购买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
	自有私房 □有  □无
私房面积：                   
	机动车购置情况 □有  □无
车牌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2
	家庭成员姓名
	婚姻状况
	身份证号码
	性别
	月收入
	工作（学习）单位
（或从业情况）
	与申请人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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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申请单位盖章） 
说明：1.“与申请人关系”栏如实填写：之妻、之父、之母、之子、之女、之孙等，共同申请的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赡养、抚养、收养以及扶养的关系，并在本市城区内实际共同居住且均从事合法工作。
2.“婚姻状况”栏如实填写实际婚姻情况：如已婚、再婚、未婚、离异、丧偶。
3.“工作（学习）单位（或从业情况）”要写到具体的行业（如：钦州市公交车司机），且必须合法合规。填写零散工、杂工或涉及非法经营、非法就业的一律不受理。  
